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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一八四號 
曾品傑 

【主旨】請求權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督促權利人儘速行使權利，俾使法律狀態

早日安定，使權利人所怠於行使之請求權，於一段期間經過後歸於消滅，

以免因權利義務長期懸而未決，妨害法律安定，且可避免案件因舉證困難

造成困擾。消滅時效既然與怠於權利行使有關，故民法第 128 條規定：「消

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原則上必須是權利已經發生，且權利

人得行使權利的狀態。惟個案中如義務人故意以不正當手段致使權利人不

知權利存在之情形；或權利發生之事實偏在義務人之一方，義務人依法

令、契約負有告知義務而未告知者；或有其他特別情事，因其權利之行使，

將致權益狀態顯然失衡，此時即得依誠信原則，義務人不得於一定期間內

以罹於消滅時效作為對抗權利人之抗辯，藉以平衡消滅時效制度之適當性

與公益性。至於該一定期間，應由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認定。即應

由法院為個案正義之衡平。 

【概念索引】民總／時效 

【關鍵詞】消滅時效制度、誠信原則、時效抗辯 

【相關法條】民法第 128 條、第 144 條、第 148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行使消滅時效之抗辯權，何時須受誠信原則之限制？ 

（二）選錄原因 

債務人雖具有行使時效抗辯之權利，惟依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規定，行使權利

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如有違反，即為權利之不法行使，自應予以禁止。本判決說

明行使時效抗辯如有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義務人在一定期間內，不得以罹於消滅

時效為由對抗權利人。 

二、相關實務 

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086 號判決有謂，行使消滅時效之抗辯，依其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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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違反誠信原則而構成權利濫用之情形，詳如下列判決節錄： 
「按時效抗辯，固屬債務人之權利，惟稽之消滅時效制度設立之目的，倘債務

人對債權人之未能行使權利有可責難之事由，參照債務人行為之內容與結果，及該

案各種事實關係等，足認債務人時效抗辯權之行使有悖誠信原則，致權義失衡而有

失公允，且不容許行使時效抗辯並未顯著違反時效制度之目的時，應解為債務人為

時效抗辯係屬權利濫用而違反誠信原則。」 

三、本件見解說明 

本件系爭番地原登記為甲所有，於昭和 10 年因坍沒而削除登記，惟於民國 76
年間浮覆後，經編列為 481-1 地號土地一部，並第一次登記為臺北市所有，嗣甲之

繼承人等於 109 年請求塗銷系爭登記，臺北市政府乃抗辯已罹於 15 年消滅時效，拒

絕塗銷系爭登記。對此，最高法院點出，為系爭土地登記之前，古亭地政所似未踐

行修正前土地法第 57 條規定之無主土地公告程序，使繼承人等得以知悉系爭番地已

浮覆，部分並經重新編列地號後的土地涵蓋之，而得適時行使其權利，故臺北市政

府時效抗辯權之行使應有違誠信原則。 

【選錄】 
（一）正當法律程序是自由人爭取人權的武器，該原則的前提是人是自由的，

人是能自主的，所以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於實踐自主原則。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民

有合理、公平參與法律程序的權利，包括客觀參與可能的保障，以及主觀參與可能

的保障。所謂主觀參與可能的保障，就是使權利主體有知悉參與權利存在的可能性。

因為知道權利存在，是行使權利的先決條件，此種對參與權利資訊的知悉可能性，

也就是權利主體取得權利資訊的機會，即所謂程序資訊取得權。至於如何保障程序

資訊取得權，一般而言，不外乎確保取得權利資訊的途徑及賦予取得權利資訊的法

定期間（司法院釋字第 610 號解釋大法官許玉秀、林子儀、許宗力部分協同意見書

參酌）。 
（二）請求權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督促權利人儘速行使權利，俾使法律狀

態早日安定，使權利人所怠於行使之請求權，於一段期間經過後歸於消滅，以免因

權利義務長期懸而未決，妨害法律安定，且可避免案件因舉證困難造成困擾。消滅

時效既然與怠於權利行使有關，故民法第 128 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

使時起算」，原則上必須是權利已經發生，且權利人得行使權利的狀態。惟個案中

如義務人故意以不正當手段致使權利人不知權利存在之情形；或權利發生之事實偏

在義務人之一方，義務人依法令、契約負有告知義務而未告知者；或有其他特別情

事，因其權利之行使，將致權益狀態顯然失衡，此時即得依誠信原則，義務人不得

於一定期間內以罹於消滅時效作為對抗權利人之抗辯，藉以平衡消滅時效制度之適

當性與公益性。至於該一定期間，應由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認定。即應由法

院為個案正義之衡平。 
（三）查：依行政院於 60 年 6 月 29 日訂定發布之「關於水道河川浮覆地及道

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一案處理原則」第 1 點規定：「土地補辦登記程序：未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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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道河川地浮覆後及未登記之道路溝渠地於廢置後，當地地政機關應即依土地法

規定程序，補辦土地總登記。」，嗣內政部 65 年 8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692297 號函略

以：臺灣光復後，未經依法辦竣總登記之河川地，於浮覆時，有關公告方式、期限

及逾越總登記期限如何處理等，自應依照土地法第二編第三章各有關規定辦理。準

此，是類土地於浮覆後，應由原土地所有權人為補辦土地總登記之申請，並適用土

地法關於土地總登記之規定，倘逾登記期限無人登記者，依修正前土地法第 57 條規

定，該土地視為無主土地，地政機關應先踐行公告程序，以確保原所有權人或其繼

承人知悉土地浮覆等相關資訊，俾適時行使其權利，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始得

登記為國有或其他公有。系爭番地原為陳○所有，前於日治時期因坍沒成為河川而

削除登記，浮覆後部分經重新編列為系爭土地，並辦理系爭登記，陳○莉 3 人為陳

○之輾轉繼承人，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依卷附古亭地政所 111 年 9 月 20 日函文及其

附件所載，系爭土地係臺北市政府函請古亭地政所，依修正前土地法第 55 條、第

58 條規定申請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系爭土地登記簿所有權其他登記事項欄並無

註記土地浮覆及相關內容；又經套繪重測前後地籍圖結果，系爭番地確位於系爭土

地範圍內，惟查無浮覆後相關文件，無從查知系爭登記前有無公告系爭番地浮覆後

編入之地號及面積（見原審卷 127 至 128、145 至 149 頁）。似見古亭地政所為系爭

土地第一次登記時，未踐行修正前土地法第 57 條規定無主土地之公告程序。果爾，

陳○莉 3 人於事實審主張系爭土地浮覆後辦理系爭登記為臺北市所有，從未公告系

爭土地浮覆前後對照地號相關資訊，伊等經專業地政士告知系爭番地可能浮覆，向

古亭地政所申請複丈土地遭拒，始向法院起訴（見一審卷㈠13 頁、原審卷 187 頁），

並提出古亭地政所 107 年 8 月 10 日駁回通知書為證（見一審卷㈠33 頁）。倘若為真，

古亭地政所於系爭登記前，如未將其所掌握之地籍資料依法公告，原所有人陳○或

其繼承人，何能知悉系爭番地已經浮覆，及部分經重新編列地號後之土地涵蓋系爭

番地，而得適時行使權利？究竟陳○莉 3 人或其被繼承人是否及於何時知悉系爭番

地浮覆經登記為臺北市所有？臺北市政府對於系爭土地原所有人或其繼承人未能行

使權利有無可責難之事由？其所為消滅時效抗辯權之行使，有無違反誠信原則（權

利濫用）？事涉臺北市政府可否以其等妨害排除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作為對抗

陳○莉 3 人之抗辯，亦涉及陳○莉 3 人之請求是否有權利失效之情事。原審未詳予

調查審認，遽以上開理由為不利於陳○莉 3 人之判決，尚嫌速斷。 

【延伸閱讀】 
溫俊富，誠信原則於時效抗辯中之適用──借鑑於日本塵肺訴訟案例，台灣法

學雜誌，293 期，2016 年 4 月，131-1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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